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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屆國家企業環保獎報名表 

參選組別 □製造業組    □非製造業組  (組別請見備註說明) 

企業名稱(中文)  

企業名稱(英文)  

登記地址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企業網址   

主要產品或服務   

行業類別  
□傳統產業    □電子科技    □環保服務    □電信資通 
□金融保險    □教育服務    □醫療保健    □批發零售  
□觀光旅遊    □其他，請說明：  

負責人/職稱             /  

實收資本額(元)   員工人數  人 

聯絡人   部門 /職稱  / 

聯絡電話  (  )            分機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同登記地址   其他：  

E-mail  

同意提供環保機關本次報名及聯絡資訊   □是     □否 

環境部列管污染源管制編號   
每年發行永續報告書  □是    □否 

備註： 
1. 製造業組：如從事電子、光電、通訊、生技、食品、精密機械、船舶及車輛製造、鋼

鐵、建材、造紙、石油化工原料製造加工、紡織、染整、農、林、漁、牧、礦、土石
採取、藥品製造、火力發電及燃氣供應、廢棄物回收處理、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等。 

2. 非製造業組：如從事醫療保健服務、研發及設計、營造、批發及零售、運輸及倉儲、
住宿及餐飲、觀光旅遊、資訊及通訊傳播、金融及保險、不動產買賣、運動娛樂、休
閒服務、教育服務、綠能（含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風力及水力）發電、國內無
設立工廠或工廠已無從事生產之製造業等。 

3. 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定義，中小企業為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實收
資本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人數未滿200人之事業。 

4. 本屆獲獎比率為40% ~60%。 

承諾事項： 
1. 本單位所提送之報名文件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並遵從「國家企業環保獎

評選要點」第9點第4款規定辦理。 
2. 若獲獎願意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相關觀摩研討會及宣導活動，並同意使用相關資料

做為廣宣表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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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印章 
 

設立登記證明：得以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全國商

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公司登記    □工廠登記    □開業執照    □法人登記  

(以上僅需檢附第1頁影本即可)  □其他，請說明：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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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及環保績效摘要                                        

一、 企業簡介 
 
 

二、 113年度推動環保措施重點績優事蹟 
 
 

三、 113年度績效總表 
113年度績效總表 

項目 113年量(A) 112年量(B) 提升績效 績效計算方式 
全年用電量(度)       % (B-A)/B 

全年用水量(度)       % (B-A)/B 
主要產品(原料)單位用電量 
(註明單位名稱)       % (B-A)/B 

主要產品(原料)單位用水量 
(註明單位名稱)       % (B-A)/B 

太陽能裝置容量(千瓦)       % (A-B)/B 
太陽能總發電量(度)       % (A-B)/B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張)       % (A-B)/B 
產生再生能源憑證(張)       % (A-B)/B 
再生能源使用電量(度)       % (A-B)/B 

推動節能、節電方案數       % (A-B)/B 
節能、節電方案總節電量(度)       % (A-B)/B 
推動節水方案(含雨水回收)數       % (A-B)/B 
節水方案(不含雨水回收)總節

水量(度)       % (A-B)/B 

雨水回收量(度)       % (A-B)/B 
用水回收率(%)       % A-B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CO2e)       % (B-A)/B 
各項措施換算減碳量 
(公噸 CO2e)       % (A-B)/B 

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量(公噸)       % (B-A)/B 
資源回收物總重(公噸)       % (A-B)/B 
綠色採購金額(元)       % (A-B)/B 
加入環保集點總人數       % (A-B)/B 
推動/贊助環保公益金額(元)       % (A-B)/B 
辦理員工環保活動場次       % (A-B)/B 

辦理員工環保活動人數       % (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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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3年量(A) 112年量(B) 提升績效 績效計算方式 
對外環保宣導場次       % (A-B)/B 

對外環保宣導人數       % (A-B)/B 

認養公部門公廁(座)       % (A-B)/B 
認養海岸長度(公尺)       % (A-B)/B 
參加淨灘(場次)       % (A-B)/B 

參加淨灘(人次)       % (A-B)/B 

淨灘撿拾廢棄物總量(公斤)       % (A-B)/B 
響應環境部綠色辦公措施數量       % (A-B)/B 
綠色旅遊行程場次       % (A-B)/B 
性別平等宣導與訓練場次       % (A-B)/B 
註一：113年績效資料統計期間為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 
註二：減量計算以前一年度（112年）為基準年。另節水單位： 1度=1m3 
註三：企業可依環保績效自行增加填報欄位（如空氣污染物減量、廢（污）水減量）。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加分項目 
項次 政策項目 加分說明 相關佐證資料 頁碼 加分 

1 
配 合 辦 理

奉茶行動 
加入環境部奉茶行

動，提供民眾免費使

用，加0.1分。 

提出奉茶站設置相關佐

證資料。（上限0.1分）   

2 

推 動 循 環

經 濟 理 念

相 關 作 法

及措施 

1.以租代買產品達2項
以上或採購可循環

利用之單一材質服

飾，加0.1分。 

提出與廠商簽訂之租賃

契約或購買證明。（上

限0.1分）   

2.達 成 下 列 任 一 項

目，加0.1分： 
(1)自行處理再利用可

燃或有機廢棄物轉

製能源利用者。 
(2)使用後化學品於同

產業間循環利用比

例達70%以上。 
(3)使用之料源，再生

料占25%以上。 

（上限0.1分） 
(1)提 出 相 關 佐 證 證

明。 
(2)提出事業廢棄物申

報或流向資料。 
(3)提出料源使用再生

料25%以上之佐證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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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入 環 保

集 點 會 員

與 環 保 集

點 平 臺 運

用 

1.加入環保集點會員

數 達 員 工 總 人 數

85%以上或超過500
人，加0.1分。 

提出參與人員名冊、或

提供企業追蹤碼（向環

保集點辦公室申請）供

本部查詢。（上限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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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政策項目 加分說明 相關佐證資料 頁碼 加分 
2.採購綠點並以點數

替代活動宣傳贈品

或獎金，加0.1分。 

提出綠點採購收據、參

加/辦理日期、參與人

數及照片或文宣。（上

限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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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推 動

綠 生 活 政

策 

1.員工餐廳加入環保

餐廳，加0.1分。 
提出綠生活平台之綠色

餐廳查詢結果。（上限

0.1分） 
  

2.員工旅遊參加本部

核 定 綠 色 旅 遊 行

程，加0.1分。 

提出旅遊行程及照片。

（上限0.1分）   

3.簽署響應本部綠色

辦 公 政 策 ， 加0.1
分。 

提出綠生活平台之綠色

辦公查詢結果。（上限

0.1分） 
  

5 
取 得 環 保

標章 
取得環保標章證書，

加0.1分。 
提出環保標章證書。

（上限0.1分）   

6 
取 得 碳 足

跡標籤 
取得碳足跡標籤證

書，加0.1分。 
提出碳足跡標籤證書。

（上限0.1分）   

7 
推 動 供 應

鏈 企 業 參

選 

推薦供應鏈企業(未曾

獲本獎項)參選者，加

0.1分。 

提出推薦參選企業名

單。（上限0.1分）   

8 
認 養 公 部

門公廁 
認養時間達1年以上，

加0.1分。 
提出簽訂認養契約書與

計畫書。（上限0.1分）   

9 

推 動 淨 零

排 放 相 關

措施 

達成下列任一項目，

每項加0.1分: 
1.制定內部碳定價 
2.參與科學基礎減量

目標倡議(SBTi)、碳

揭露計畫(CDP)、發

行氣候相關財務揭

露(TCFD)等 
3.簽署 RE100倡議 

提出佐證資料 
（上限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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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入 淨 零

綠 生 活 大

聯盟或8+N
資 源 循 環

聯盟 

加入本部淨零綠生活

大聯盟或8+N 資源循

環聯盟，每項加 0.1
分。 

提出加入前述聯盟之證

明 文 件 。 （ 上 限 0.2
分）   

11 
執行 ESCO
節能專案 

執行 ESCO 節能診斷

工作，加0.1分。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上限0.1分）   

12 

實 施 綠 色

採購申報 
113年度綠色採購金額

達500萬元以上，加

0.1分。 

自本部「民間企業及團

體綠色採購申報平臺」

申報及下載「綠色採購

金額證明文件」。（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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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政策項目 加分說明 相關佐證資料 頁碼 加分 
0.1分） 

13 

員 工 參 加

模 範 環 保

專 責 人 員

遴選 

員工參加113年模範環

保專責人員遴選，達

到初選以上，加0.1
分。 

提出參選名單，由國家

環境研究院確認。（上

限0.1分）   

14 
榮 獲 綠 色

化 學 應 用

及創新獎 

113年榮獲綠色化學應

用及創新獎，加0.1
分。 

榮獲綠色化學應用及創

新獎。（上限0.1分）   

加分項目自評總分  
註:第1至11項統計期間為113年1月1日至114年4月30日，其餘項目為113年度資料。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1.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目標、策略及短中長程規劃（配合 SDGS 或 ESG 永續

指標項目訂定） 

請說明： 
 
 
 
1-2.近年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標誌或第三方驗證（應附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ISO 14001    □ISO 50001    □ISO 14064    □綠建築標章    □節能標章 
□碳足跡標籤 □碳足跡減量標籤  □水足跡  □環保標章 □清潔生產評估系統 
□職安衛管理 ISO/CNS 45001    □有害物質管理 QC 080000 
□永續採購指南 ISO 20400     □物質流成本會計 ISO 14051      □其他            

請說明： 
 
 
 
1-3.推動綠色供應鏈、綠色採購（例如以租代買產品、採購可循環利用之單一

材質服飾等）或綠色行銷情形 
請說明：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2-1.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及具體績效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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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及具體績效（含燃料轉換、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

使用再生能源、購買再生能源憑證等）             
請說明： 
 
 
 
2-3.推動製程/服務過程之資源減量與循環再利用等措施及具體績效（如自行處

理再利用可燃或有機廢棄物轉製能源利用者、使用後化學品於同產業間循

環利用、使用原物料含再生料等） 

請說明：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3-1.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計畫或措施及具體績效（含

企業所屬或租賃車輛採用最新環保期別車輛（汽、柴油車6期、油電混合或

電動車輛）等） 

請說明： 
 
 
 
3-2.推動廢（污）水減量或妥善處理措施及相關績效（含納管，另如於廢水處

理系統導入能源化、資源化、智慧化控制之技術或設備等） 

請說明： 
 
 
 
3-3.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相關具體績效   
請說明： 
 
 
 
四、環境參與 

4-1.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例如推動環保餐廳、綠色旅遊、綠色辦公等綠生

活、重複使用或租賃循環餐具、奉茶行動、認養公部門公廁維護保養、認

養海岸/河川、加入環保集點會員、採購綠點並以點數替代活動宣傳贈品或

獎金、衛生紙丟馬桶、限塑、環保祭祀、響應惜食行動、辦理二手物品分

享交流活動或參與政府推動綠色交通里程憑證等提出相關活動或照片資

料）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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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推動員工環保活動或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例如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事業機構員工每年參加環境教育課程、演講、體驗、實作或至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進行戶外學習等，並將執行績效公開於企業網站上，並檢附活動時

間、參與人數及活動照片等說明。） 

請說明： 
 
 
 
4-3.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例如協助村里於公共活動場域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並取得同意備案文件、協助村里取得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認證、認養

空屋或空地維護保養及綠化、成立及依環保機關規定運作當地水環境巡守

隊或贊助其相關經費等） 

請說明： 
 
 
 
五、其他績優事蹟 

5-1.前述未列之環保績優事蹟（例如毒性化學物質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計畫或

措施、近三年獲得國內外相關環保獎項、近年取得環保相關創新或專利事

蹟等、推薦供應鏈企業參選本獎項並獲獎者、配合辦理毒災演練或協助地

方政府重大政府執行重大災害應變） 

請說明： 
 
 
 
5-2.推動性別平等相關計畫或措施（□董監事、□員工、□推動環保成立之環

安/永續委員會等組織，達到任一性別人數占全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提

供員工申請育嬰假、□辦理性別平等宣導及課程、□推動家庭與工作平

衡、□辦理年度職場男性/女性楷模選拔活動、□性別意識培力或其他） 

請說明： 
 
 
 
5-3.推動企業誠信相關計畫或措施（□設置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兼）職單位，

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訂及監督執行、□於公司網站及年報說

明設置單位之運作及執行情形，至少1年1次向董事會報告、揭露經董事會

通過之誠信經營政策、具體作法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說明履行情形、

□訂定企業誠信經營守則、□訂定揭弊者保護措施及揭弊申訴管道、□取

得 ISO 37001反賄絡管理認證） 

請說明： 
 


